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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actice Ideas of Comprehensive Regenera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in Japan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逐步进入“终结增量、

活用存量、追求减量”的新规划时期，城市更

新进入了以提升城市品质、完善制度设计、推

进多方落实为主的新阶段，其焦点指向城市中

大量存在的老旧住宅区，这些老旧小区不能满

足环境、安全、便捷、适老等方面的居住要求，

与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景观形成鲜明的反差，阻

滞着城市区域的活性与畅通。为了打破这一局

面，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先后出台了城市

更新的行动计划，主要围绕“三旧”改造、综

合整治等方面推进 [1-2]。

2020 年 5 月 22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推进城镇老旧

小区的改造进程，报告指出 ：“今年各地计划改

造城镇老旧小区 3.9 万个，支持管网改造、加

装电梯等，发展居家养老、用餐、保洁等多样

社区服务”[3]。近年来国家层面的重视与城市

层面的实践都显示出老旧住宅区改造的重要性，

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是城市

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未来城市发展的着力点，

更是我国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举措。

包括城镇老旧小区在内，我国总体需改造

的老旧住区涉及居民上亿人，规模大且覆盖广，

为了使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在国内逐步实践改

造的同时，应适时放眼国际并汲取相关成功经

验。我国老旧住区改造旨在满足“缓解经济转

型时期的用地紧张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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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老旧住宅区改造是我国当前城市更新中的一项关键举措，对于提升居民生

活质量、激发城市发展活力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具体实践的复杂性与诸多管理难

题阻碍着现时改造的推进，因而适时总结国际经验至关重要。本文梳理日本“团地”

建设从粗放建设、规划调整到综合再生的发展沿革，介绍日本“公寓型”与“一户建

型”住宅区的更新实例，分析其问题、思路与对策，并结合日本“都市再生”的综合

发展举措，探讨日本老旧住宅区更新对我国的启示。日本经验表明，推行精细化与综

合性并举的更新方式、需求导向的多主体沟通与管理模式，以及高度突出适老化考量

是其实践得以成功的关键思路，建议未来我国应紧握“精细改修 + 完善配套 + 适老优

化”的核心思路，分阶段地借鉴日本经验，逐步加强综合制度建设，促进老旧住宅改

造的细化与灵活化，并推动住宅更新向综合化、区域化发展。

Abstract: Prom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residential areas is a key measure in current  
stage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China.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and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omplexity of specific practices and 
many management problems hinder the current reconstruction,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um 
up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imely. This paper comb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Japan’s 
Danchi from extensive construction, planning adjustment to comprehensive regen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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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需求 [4]，以优化结构、集约发展为主旨，致力于阶段性、

精细化地解决住宅老化与老龄人群的配套等问题。在这一点

上，日本于 21 世纪初大规模开展的团地再生①与我国老旧

住区改造在目的、问题、对象等诸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而

现阶段我国有关日本住宅更新对中国提供借鉴的相关研究尚

少，故本文从日本团地发展沿革出发，分析团地再生的思路

与相关实践，并结合日本都市再生②的系列配套支持举措，

总结出适用于我国老旧住宅区改造的经验。

1  日本“团地”建设发展沿革——从粗放建设、
规划调整到综合再生的探索

“团地”一词本意为“集团住宅地”，最早是日本住宅公

团对集体住宅建设规划区域的简称，后通常指由日本政府指

定法人机构统一建设管理的住宅区 [5]。为了应对二战后激增

的居住需求，在 1950 年代—1960 年代，日本依靠住宅金融

公库（GHLC: Government Housing Loan Corporation）③的资

金支持和相关法律的创建，于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住宅区建

设，并逐步完善住宅供应体系，此后依托以基金特别拨款计

划（1969—1997 年）④为代表的系列政策和法律支持，在近

30 年间促进了大量住房项目的推进。在 1973 年前后，日本

团地建设数量与面积的增量均到达历史顶峰（1972 年新增团

地 83 个，1973 年新增面积 67.04 km²），为中低收入城市居民

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住房供应。

日本的城市住宅建设始于二战后住房供应体系的完善，

并经历了大规模建设、规划调整、供给优化以及“都市再生”

四个主要阶段。早期的住宅公团制度注重面向中低收入阶层

供应新住宅，而随着 1980 年代住房短缺问题逐步解决，粗

放城市建设时期结束，而后更加重视提升租赁住房品质与更

新改造。1990 年代，随着政府支援期的结束，加之泡沫经

济的崩溃，住宅区的人居环境恶化、公共服务缺失、人口老

龄化以及独居老龄人口的贫困问题共同阻碍着日本城市的发

展 [6]。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日本开启了对老旧住宅区的全面

改造，由此产生了改造老旧住区并推动整体地域综合更新的

团地再生构想。

但早期的老旧住区改造存在诸多问题。1990 年代日本

以全面重建为主要手段，单纯关注住宅老化，曾因过度拆迁

导致了绅士化问题。一方面，被改造住区租金飙升，原住民

被迫迁出，而老龄居民因减租政策滞留，导致老龄化率⑤高

涨；另一方面，配套公共服务建设滞后，新旧住民需求均未

得到满足，引发了系列社会矛盾与反对运动。21 世纪初，对

重建问题的反思促进日本住宅更新向小规模改造、修缮方向

转变，但单纯建筑改造远不能解决区域活力和吸引力低下的

问题，房屋空置、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 [7]。

其后，在都市再生系列制度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日本大

力推进机构改组、资源整合以及配套法律政策的完善，不断

落实对城市道路、公共区域、便捷设施的整修工作，为团地

再生提供了丰富的配套支持（街道、绿地、设施等），走出

了对房屋本体进行大规模重建、改建的旧思路，过渡到细化

土地利用并激发住宅区活力（包括区域布局二次规划、公共

服务体系的完善等），继而发展到近年来依靠“都市再生”

新规划、新制度逐步建立联系紧密、功能强化的综合型社区。

至此，满足紧凑型城市建设要求，创新盘活存量方式，推进

注重需求导向与公共服务配套的综合改造成为 2010 年代至

今日本住宅更新的核心思路。在此过程中，日本政府始终注

重配套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政策跟进（表 1）。

2  日本团地再生的思路与具体实践

“再生”包括两重含义，一是建筑再造，二是区域振兴。

日本在团地建设初期并未过多考虑配套问题，只是发挥其

居住设施的基本功能，长期以来公共空间被挤占殆尽，恶

劣的人居环境和高度老龄化导致区域经济活力低下，就业

人口大量外流，以团地为中心的更大区域范围内失去了发

展活力 [8]，至此，团地已经不只代表廉价的住宅区，更是日

本城市发展的“疮孔”。为了解决团地居民需求并使区域再

度焕发活力，日本政府大力推动团地再生进程，以老旧住

区及周边地域为对象，围绕建筑对策、适老对策、发展对

策进行综合更新。

截至 2018 年末，日本全国共有各类团地 2 903 个，总

面积约 1 919.618 km²，其中面积超过 1 km² 的团地约占总

数的 52%，面积超过 3 km² 的团地主要分布在三大都市圈内。

在全国 556 个拥有团地的城市区域中，已制定政府住宅区再

生政策的城市共 154 个（27.7%），尚未制定再生政策的城

① 团地再生是日本各地对老旧住宅区的大规模综合改造活动的统称（以“团地”为核心对象）。

② 都市再生是日本于 2002 年正式启动的全国城市综合更新与再发展进程。
③ 住宅金融公库是日本政府依据 1950 年《住宅金融公库法》由政府全额注资成立的特殊法人，是专门为政府、企业和个人建房购房提供长期、

低利率贷款的公营公司。

④ 基金特别拨款计划（1969—1997 年）是日本政府于 1969 年推行的一项关于住宅建设与租赁的特别财政拨款计划，主要惠及日本中低收入人群，
相关款项划拨于 1997 年终止。

⑤ 中文“老龄化率”通日文“高齢化率”。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指标计算说明，“高齢化率”指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日本人口变
化情况可参考 https://www.mhlw.go.jp/wp/hakusyo/kousei/19/dl/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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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住宅建设与“都市再生”的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划思潮发展沿革

时间 主题 主要内容

1950 年代
宅地开发与

土地规划

利用住宅金融公库（1954）融资支持宅地开发；设立《土地区划整理法》1（1954）；成立日本住宅公团（1955），推进地方公

共团体与土地区划整理事业的发展

1960 年代

住宅区建设

与制度建设

开发建设新住宅区，1961 年引入“特定街区制度”，集中建设具有特定功能的街区，如集中住宅区、商业区等；基于全面收

购方式制定有计划性的大规模新住宅区开发法；制定《区分所有法》（1963），以明确住宅区各开发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逐

步建立以《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法》（1965）为首的、与住宅供给主体相关的制度

解决城市化问

题与规划调整

为解决城市快速发展向周边地区的无序蔓延，逐步编制推广宅地开发指导纲要，以及配套的担保许可开发制度（1968）；1968

年颁布新《都市计划法》，全面调整城市建设；1969 年颁布《都市再开发法》，确立了以土地规划为核心的城市建设方针

1970 年代
促进住宅供给 制定《宅地开发公团法》（1975），制定有关促进大城市地区住宅用地供给等的《特别措施法》（1975），促进在大城市地区提供

住宅用地

1980 年代

多功能化与

建设分权

从单纯的住宅区建设到多样化的城市建设，对城市功能进行扩充，1985 年对新住宅市区开发法进行了修正；为激发民间活力，

1986 年开始在公共住宅地开发事业中引入民间参与制度

保障住宅供给

与用地改造

在地价急剧上涨导致住宅用地困难的背景下，加强大规模提供住宅用地的促进政策，制定了促进大城市地区优良宅地开发的

《紧急措施法》（1988）；此外，1980 年代末日本用地改造逐步启动，制定了大城市地区住宅用地开发和铁路改造一体化推进

的《特别措施法》（1989）

1990 年代

老旧住宅区

重建与多元

主体参与

注重多主体协调合作的规划体制，并逐渐开始对老旧住宅区进行全面重建；此外，伴随着民间住宅市场的不断成长，由国家

机关直接提供住宅的必要性降低，在 1999 年，住宅·都市整备公团 2 的业务被重新评估，并成立了都市基盘整备公团 3，公共

主体的参与不断加深

“都市再生 1.0”

（2002—2014年）

推进公寓改造 2001 年《公寓管理合理化法》提出确保公寓良好居住环境，加强对地方公共团体的支援力度（情报、管理、资金等）；2002

年《公寓改建法》对公寓重建事业进行细致规定，包括改建组织、权利变动和决议后续流程等

“都市再生”

的制度奠基

2002 年《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制定，以一系列特定的金融、税制的支援措施促进城市更新发展 ；2004 年城市建设补助金

制度确立，支持全国“都市再生”项目 ；同年独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机构”（URA: Urban Renaissance Agency）成立 ；2006

年修改了城市建设“三法”（《城市规划法》《大规模零售店铺选地法》《中心市区振兴法》），支持市街区改造；2007 年确立《都

市再生整备推进制度》；2008 年颁布《历史城市建设法》；2011 年确立了“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制度”4 ；2012 年颁布《生

态城市法》；2013 年制定《国家战略特区法》。这一时期的系列支援政策与法律制度为住宅区的配套再生和城市综合更新奠

定了基础与规范

“都市再生 2.0”

（2014 年至今）

结构调整与

综合改造

2014 年对《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进行修订，并先后提出选址优化规划 5 及其指南，致力于优化以住宅区为主的区域结构，

使住宅区与城市功能协调融合；2019 年 3 月修订《都市开发诸制度运用方针》并通过了《地域再生法修正案》，创设“地域

住宅团地再生事业”，使政府再生计划更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2020 年 2 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都市局计划重新评估“城

市结构重组集中支援事业”（个别支援制度），计划扩大“都市再生整备计划事业”（主要针对市街区），并对不同用地许可的

获得进行了最新的规制说明

注： 1  《土地区划整理法》是日本政府于 1954 年设立的关于土地区划整理事业的法律。土地区划整理是日本城市建设的重要手段：在城市规划决

定的土地区划整理地区内，将私有的、不规整的用地进行重新区划，通过土地所有者出让一定土地，取得所需的公共设施用地，以此达到建设、

完善公共设施和提高宅地利用率的目的。 

  2  住宅·都市整备公团：1981 年 10 月，“日本住宅公团”（1955 年 7 月成立）与“宅地开发公团”（1975 年 9 月成立）整合成立“住宅·都

市整备公团”，主要承担宅地开发、住宅建设与租赁、城市维护等职能；此外，“公团”通常指具有政府机关性质的公共团体。

  3  都市基盘整备公团：1999 年 10 月，“住宅·都市整备公团”改组为“都市基盘整备公团”，并于 2004 年 7 月与“地域振兴整备公团”的“地
方都市开发整备部门”整合成立“都市再生机构”，下辖都市再生、租赁住宅、灾害复兴三大业务。

  4  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制度：日本政府为加快推进都市再生进程，于 2011 年设立的一套在各大城市内划定重点改造区域的制度。
  5  选址优化规划：日文原文为“立地適正化計画”，是一套促成日本全国城市发展紧凑化、网络化的布局优化规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7,9,20-21]整理绘制

市 379个（68.2%），预备制定再生政策的城市 23个（4.1%）；

有 117 个（21.0%）城市已经开始实施再生计划，50 个城市

（9.0%）预定实施，389 个城市（71.0%）尚未实施。这些

再生计划多以房屋建筑的改修为主，同时结合公共服务的 

完善 [9]。

总体上，日本团地再生仍处于全面推进阶段，主体制度

建设已基本完成，再生重点围绕三大都市圈与部分地方大城

市（图 1）。但由于政府机构与企业研讨分析的长期化，以及

与被改造地区居民的沟通管理难度较大，加之工期普遍较长

等缘故，现阶段团地再生实施覆盖面积相对较小，虽然实施

完毕的地区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大部分团地仍未被纳

入再生计划范围内。

分析日本团地再生，应首先对团地住宅进行分类以明

确研究对象。从住宅制度看，日本团地住宅包括“一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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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①、政府公共租赁住宅、民间公共租赁住宅、“共同分

让住宅”四种一般住宅类型 ；从团地住宅的供给权属看，包

括公团住宅、公营住宅、公社住宅三种主要权属类型；而

从建造类型看，则主要分为公寓型和“一户建”型两种 [5,9-11] 

（表 2）。由此可见，随着日本城市住宅建设的不断发展，今

时的团地已经从政府机构所属的公共住宅区向由诸多类型住

宅（多权属、多建造种类）组成的一般住宅区转变。

考虑到团地住宅性质的复杂性，有日本学者认为团地再

生应包括公共租赁住宅区、商品公寓区和“一户建”住宅区

的再生 [10]，虽然这种分类方式的优点是既考虑到了不同权属、

不同收入人群，又兼顾了不同建造类型，但由于我国同日本

在住宅制度、权属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为了加强分析其

经验的可借鉴性，本文参考了日本国土交通省在团地再生系

列工作会议中一贯使用的“公寓、一户建”两分法 [11]——在

开展团地再生工作时，既不使用基于住宅制度的四分法，也

没有应用基于住宅供给的三分法，而是遵循对不同建造种类

住宅进行改造的思路、目的、方式的差异，着重于改造实践

的可行性，将团地再生划分为“公寓区再生”和“户建区再

生”两部分。

2.1  老化公寓住宅区改造的难点与对策
日本的公寓大体上可分为两种：高级公寓（mansion），

表 2  日本团地住宅类型划分

划分方式 住宅类型 简述

按一般住宅种类划分

（制度层）

“一户建”住宅 独立式住宅，是日本团地住宅主要构成部分

政府公共租赁住宅 政府权属的公租房

民间公共租赁住宅 民间权属的公租房

共同分让住宅 多世代多住户共同居住、共用设施、共同管理的集合住宅。一般为户建住宅形式，也包括共管公寓

按主要权属划分

（供给层）

公团住宅 都市再生机构所属。主要在三大都市圈与地方大城市中开发建设、租赁出售

公营住宅 政府机构所属。地方政府负责建设管理，为本地区提供的廉租房，通常需要抽签获得

公社住宅 公共事业企业所属。地方企业自行建设管理，租赁出售

按建造类型划分

（建筑层）

“一户建”住宅 独立式住宅，是日本团地住宅主要构成部分

公寓住宅 包括两层的普通公寓和三层及以上的高级公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5-6]整理绘制

① 日本将独栋住宅称为“一户建”住宅。

注：考虑到部分住宅团地存在跨市町的情况，本文对底图中的市区以及部分市町进行了合并处理。

图 1  2018 年末按面积划分的日本团地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9]、ESRIジャパン全国市区町村界データ https://www.esrij.com/products/japan-shp/提供的日本地图数据、全国の住宅団地リストについて https://www.mlit.

go.jp/jutakukentiku/house/jutakukentiku_house_mn5_000016.html提供的日本住宅团地调查数据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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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具有重型钢铁架构、钢筋混凝土或者其他坚固结构，并且

高度在 3 层以上的住宅楼，设施较为完备，安全性能较高，

主要是中等收入人群购买或租住；普通公寓（apartment），

通常指木造或轻型钢铁架构的两层板房，主要是面向低收入

人群的廉租房。日本对此两种建筑类型的划分并无法律上的

规定，通常采用不动产行业标准进行划分，特在此说明以避

免词义偏差。

当下，日本的住宅已经进入“库存时代”与“高建龄时

代”。截至 2018 年，日本全国住宅库存共 6 060 万套，比家

庭户数 5 250 万户多出 15%，其中公寓库存 654.7 万户（根据

2015 日本人口普查，平均每户约 2.33 人，约有 1 525 万人居

住在公寓），建造年限超过 40 年的公寓共 81.4 万套，预计 10
年后是197.8万套（约2.4倍），20年后是366.8万套（约4.5倍）。

这些高建龄公寓普遍存在着外墙皮剥落、钢筋露出且腐蚀严

重、供排水管老化等对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问题（图 2）。 

另一方面，日本大规模修缮工程的周期为 12 年左右，据日本

国土交通省推算，需要大规模修缮的公寓中，建龄 40 年以上

的约占四成，建龄 30 年以上的约占两成。即便已经采取多种

措施推进改造，还是有部分公寓无法进行大规模修缮 [11]。

截至 2018 年，日本全国对团地型高级公寓的改造已完

成 32 个项目，另有 45 个项目在建设讨论中。值得注意的

是，80% 以上的改造项目均规模较大（201 户以上），且难

以在业主间达成一致意见，同时也出现了由于资金不足而

无法推进的情况。此外，虽然部分老化公寓的老龄住民表现

出良好的长期居住满意度，并已经形成了紧密的邻里互助关

系，但与年轻居民间存在对公共设施使用和整备需求的代际

差异，而原公寓管理人员的老龄化与干部缺失又导致协商不

畅，这些都对住区维护与管理形成了挑战 [12]。此外，伴随着

改造进程的推进，虽然住宅区整体容积率不断下降，公共设

施与空间不断优化，但公寓业主所承担的费用呈现上升趋势 

（图 3, 图 4）。
为了解决资金缺乏和管理等问题，日本政府以动态优

化的政策制度配合民间力量，丰富改造主体，优化住区用地

方式。

在改造项目主体方面，现阶段近 50% 的完工项目都是

在都市计划与支援制度下同民间主体协商合作进行的，其中

地区公共组织、土地调整协会和私人企业各约占项目主体的

1/3 ；在 1 km2 及以上的大型团地改造区域中，约 60% 是民

间建设主体，强调尊重业主权利和居民需求。例如京都市构

建了一套以管理公司和公寓协会为主导的体制，在人员任期、

施工项目、成本核算、计划制定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设置，

并努力从公司管理向自我管理过渡，不断探索解决资金与管

图 3  日本公寓住宅区改建容积率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1]绘制

图 4  日本公寓业主的平均负担额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1]绘制

图 2  日本部分“老旧危”公寓实景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

外观（正面） 外观（侧面 1） 外观（侧面 2）一楼外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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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难题的运营转变方法 [13]。

在改造方式上，大量项目引入“敷地分割制度”，即在

原公寓区内，在部分建筑存置、整修的同时，对另一部分进

行改建、出售的灵活再生机制。通过分割用地区域、缩减原

住区规模、适量提高公寓建筑高度、降低密度、废止部分低

效设施等措施，减少业主们的经济负担，促进被改造住区用

地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截至 2019 年 4 月，日本老旧高级公寓改建的实际成果

累计为 244 项，约涉及 19 200 户，建设中项目 23 项，计划

中项目 11 项。总体上，日本全国对老旧公寓的改造已经取

得一定成效，涌现出一批效果良好的改造范例 [14]。

案例 1——“町田山崎住宅区”改造。位于东京町田市，

2009 年竣工（图 5）。通过出让保留地、重新规划建设的方

式，将原先的 9 栋五层居住区重建为 2 栋十层，将原居住

区占地面积 289 052 m2 调整到 14 877 m2，总建筑面积则由

15 399 m2 提升至 20 806m2，300 户住民增加至 305 户，建筑

密度从 0.2 提升至 0.5，容积率从 0.5 提升至 1.5，由此大幅

度提升该居住区土地利用效率，道路得以拓宽，整体环境

也焕然一新。

案例 2——“石澄住宅”改造。位于大阪池田市，2018
年竣工（图 6）。此改造项目是经地方政府批准的民间住宅

改造项目，改建初曾遭遇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后经多方协

商，业主们同意将原住宅区一半面积的土地出让以保障改造

资金，只在原面积 1/3 的土地上进行改造，并将原 184 户住

民削减为 128 户，以“最低必要限度的公寓重建量”作为核

心原则，确保改建项目的顺畅运行。

相较于开展系统改造的高级公寓区，日本普通公寓的再

生受重视程度较低，且多为个体行为。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

日本普通租赁公寓的空置比例居高不下，整体市场供应又在

逐年减少，且改造成本高、管理难度大。大规模翻新和改建

的事例十分少见，往往是数平米至数十平米不等的住宅业主

单独向改建公司、管理公司申请改造计划。但针对普通公寓

的改造仍展现出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有研究搜集了 30 个

针对建龄 10~40 年不等的普通公寓进行的的改造项目，发现

其中 29 个项目的改造动机都是出于消除空置、新业主入住

这两个原因，且最大改造规模不超过 4 户，改造内容也以更

改布局、完善设施、外构加固等为主 [15]。尽管如此，其具体

改造过程丝毫不粗糙，反而充分体现精细施工与个性化原则：

项目着重明确设计者、管理者、所有者之间的运作关系，使

改造不局限于建筑层，更向管理层乃至人的精神层面迈进 ；

建改公司向业主提供的不只是一次住宅翻新的机会，更承担

了住宅管理与优化的任务，助力激发住区居民活力，规模虽

小却真正体现了“再生”的内涵。

另一方面，近年来日本大城市出现了通过市场化交易对

市区普通老旧公寓进行重新开发的趋势。例如东京市中心的

部分业主直接出售耐用性差、耐震性能低、经济效益低下的

小型公寓，开发商可以对原公寓区进行用途调整，用作高级

公寓建设或其他商业用途（表 3），这种模式得到广泛认可并

有规模扩大趋势 [9]。我国老旧小区改造可否适当扩大市场主

体参与，允许将一部分老旧住宅交付给民间企业进行改造或

再开发，支持开展小区试点，以减少政府财政负担并考查改

造效果呢？这将会是下一阶段的议题。

2.2  “一户建”型住宅团地的再生模式与实践
“一户建”型住宅区（即连片的独栋式住宅区）是日本

住宅团地的主要构成类型。截至 2018 年，在日本全国 2 903

图 5  “町田山崎住宅区”改建设计图及前后实景对比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图 6  “石澄住宅”改建设计图及前后实景对比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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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住宅团地中，内含一户建型住宅的团地数量为 2 689 个，

占总体的 92.6% ；仅有一户建型住宅的团地数量为 1 488 个，

占总体的 51.3%。就地域分布来说，地方城市中“户建过

半”①的团地占六成以上，特别是在未满 10 万人的城市中，

占了八成以上 ；大都市圈内的一户建型住宅比重也较大，东

京圈内 46% 的团地都以一户建型住宅为主，而大阪圈则达

到了 71%[9,11]（表 4）。
日本的公寓住区改造主要是以提升用地效率、强化管

理、降低成本为目标，而一户建住区的更新更加注重适老

化和激发区域活力。日本一户建住区的老化程度普遍偏高，

建龄 40 年以上的住区占总体的 30.5%，总面积约占总体的

25.98%。此外，在东京圈内的神奈川区、埼玉市等地的距

市中心超过 40 km 的区域，老化一户建住区明显增多。建

龄 30 年以上的“户建过半”团地则集中分布在距市中心

20~30 km 的范围内。国土交通省对日本全国拥有住宅团地

的 556 个市区町村的调查结果显示，约 350 个（62.9%）

的区域存在着人口老龄化、生活便利性不足、交通机能低

下、社区活力弱化、空房空地增多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日本大力推进一户建住区更新，以制度设计为保障，以精

细规划为依靠，以多方合作为手段，构建完整的团地再生

事业体系（图 7），并注重用地优化与区域活力提升的综合

建设。团地再生事业除常规改建重建之外，还结合民营化

社区改造、适老改造的新服务形式，主要体现为从“内陆

孤岛”到“人类社区”，以交流会、互助会、自治会等为

载体，围绕既有的公共设施（公园、交通线等）建设绿色

的、以人为本的“新式人类社区”，举办地区性活动，发

展具有社区特色的迷你型经济等，谋求自我发展与自我 

和谐 [16-18]。

案例 3——兵库县三木市“绿之丘·青山”团地改造 [19]。

1969—1988 年由大和住宅开发公司进行了三期的建设，面

积共 3.07 km²（图 8）。近年来该地区获得了改造机会，由政

府、住宅开发公司与公共主体一同推进改造进程，目前改造

主体与配套机制设计已经基本明确，正在逐步对地区居民进

行沟通工作，并对预定计划进行调整探讨。 

截至 2017 年，绿之丘·青山地区住宅建龄已全面超过

30 年（绿之丘一期住宅已经超过 45 年），人口老龄化率居高

不下（青山地区为 16%，绿之丘地区为 38%）。此外，公共

服务配套不全、青年人口流失、经济活力严重缺乏也是该地

区面临的主要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该地区明确了建设“可

持续的多世代居住区”的定位目标，围绕老龄化与年轻化对

策，从生活、保障、服务等多方面出发，建设创新型、网络化、

现代化的综合住宅区（图 9）。

表 3  日本东京市区部分已计划出售的普通公寓情况（2019 年 5 月）

项目 千代田区 中野区 千代田区 北区 新宿区

建造年份 1969 1965 1971 1980 1963

建成至今 47 年 51 年 47 年 38 年 56 年

计划改造年份 2016 2016 2018 2018 2019

占地面积 /m2 约 900 约 800 约 250 约 220 约 300

总套数 / 套 34 25 23 11 33

计划土地利用

方式

再开发

用地
高级公寓

公共租赁

住宅
高级公寓 未定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9]整理绘制

表 4  日本各地区“户建过半”团地占比情况（截至 2018 年）

地区 团地数 “户建过半”团地占比

全国 2 903 68%

东京圈 598 46%

大阪圈 175 71%

名古屋圈 164 69%

札幌圈 90 58%

福冈圈 96 76%

其他都市圈 1 780 75%

50 万人以上城市 380 68%

20 万~50 万人城市 456 68%

10 万~20 万人城市 304 75%

10 万人以下城市 640 8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1]整理绘制

① “户建过半”即“一户建”型住宅数量占团地内各类型住宅总量的比例超过 50%。

注：  * 住宅供给公社是落实日本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住宅政策的一类公

有住宅供给主体，是根据《地方住宅供给公社法》（1965 年 6 月公
布实施）而设立的。

图 7  日本团地再生事业的构成
资料来源：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 [16]中的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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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既定的住区更新思路，需要建设坚实的多主体

沟通平台与严密的落实机制。在这一方面，该地区于 2015
年 8 月确立了“产、官、民、学”联合体制，不仅以政府、

居民、公共组织为主体，还从企业角度出发，围绕更新旧住

宅和提供新住宅，构筑经济的、持续的综合改造制度，以推

进实施各项预定计划（图 10）。“绿之丘·青山”的团地再

生体现出日本改造户建型住宅区以解决老龄化、促进年轻化

为核心思路，并在多主体协调参与的前提下，对住宅进行改

建与用途转换，致力于解决社区建筑老化、居民老龄化配套

服务等问题，以设施改造为契机完善当地公共服务制度，优

化居住环境，建立可持续的现代化社区。

多主体参与已被广泛认可为城市更新的关键推手，但实

践中多有困难，而平台的构建是核心问题。自 2017 年 1 月

以来，日本国土交通省正式与各类再生主体开展合作，并牵

头组织了年度“住宅团地再生联络会议”，这标志着团地再

生正式上升为日本国家级工作课题。截至 2020 年已有 307
个团体成员，囊括各级政府部门机构、各类企业（铁道系、

金融系、不动产系、建设系、保障系）、公共组织等，主要

对先进再生事例进行调查研究与意见交换，“住宅团地再生

联络会议”已成为日本推动全国团地再生的重要平台。可以

说，以法律制度为依靠，以权责明确为保障，以精细研究为

指导，贯通各级部门、联结各类团体、沟通个体住民，是日

本团地再生得以切实推行的关键。

3  “都市再生”促进住宅区配套完善与城市综合更新

新千年以来，日本通过加强立法、政策跟进的形式，整

合了城市整体的更新资源。随着《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

（2002 年 6 月）的实施与都市再生机构改组完毕（2004 年

7 月），日本的都市再生建设正式拉开帷幕。近 20 年来，日

本的都市再生总体上经历了从先导性的改造实践，到政府

机构支持下的民间投资项目落地，再到城市综合活力激发

这三个阶段。伴随着各项配套支援政策的出台与实践落实，

日本城市更新总体进程正快速推进。一方面，发展资源进一

步向大都市汇聚，促进大都市从“大规模”向“多功能化”

图 9  绿之丘·青山地区团地改造思路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绘制

注：○为“代际交流中心”的分站点。

图 8  绿之丘·青山地区位置及团地改造进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9]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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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绿之丘·青山团地改造主体关系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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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 ；另一方面，地方城市面对经济不景气，以都市再生

计划为契机，竭力打造价格、宜居优势，积极发展优质住区，

逐步实现从“商业、店铺中心”向“住宅中心”转变。

此外，近年来都市再生机构的重心已从住宅区建设、租

赁领域逐渐转向城市基础设施、公共空间、生态环境、商业

等方面。都市再生逐渐为团地再生在道路、设施、绿色等方

面提供丰富的配套支持，使改造对象从住宅、住栋向住宅区、

周边地域乃至整个城市扩展，也使改造主体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政府主导向政府、民间企业、公共团体多方主导过渡，城

市中逐步形成了体系化、联系密切的活性再生整体。

就具体实践来说，截至 2019 年，日本政府划定的“都

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共 52 个地区，面积为 88.38 km²，主

要分布在三大都市圈内。其中“特定重点城市紧急整备区

域”有 13 个，共 41.10 km²，东京都内包含 7 个该地区，共

29.45 km²，主要涉及住宅区周边的道路、河流、设施等。在

推进计划的约 10 年中，紧急整备地域内的人口和户数分别

达到原来的 1.44 倍与 1.46 倍；另外在日本全国地价总体下降

的趋势下，经过重点整修的区域地价反而增长（区域内增至

原来的 1.64 倍、周边区域增至 1.31 倍）（图 11）。这些都显

示出都市整备工作对城市经济活力的激发作用。此外，截至

2019 年，日本政府还确立了基于容积率缓和、道路上方建

筑等方向的 92 个“都市再生特别区域”，累计建设投资额达 

69 704 亿日元，累计面积 2.086 km²，只东京就分别占投资

额与面积的 71.35%、57.53%[20-21]（表 5）。
除了政府主导的以完善基础为主要目标的区域整备项

目，日本还积极通过官民合作的再生项目促进全国城市更新，

这些项目往往围绕都市中心和住宅区进行。截至 2020 年初，

已有 1 058 个市镇、3 115 个地区完成了都市再生整备计划；

截至 2019 年末，以各市政府、各都市再生协议会以及政府

指定的 60 个都市再生法人团体为主体，有 125 项政府认定

的民间都市再生事业项目和 49 项民间都市再生整备项目获

得政府金融、财政、税收支援，主要包括公园、大厦、医院、

商业街等多类对象 [22]。

总体看来，日本都市再生计划旨在通过系列政策制度与

支援手段诱导民间力量自发进行全方位的城市建设。不仅围绕

城市中心进行设施整修与综合更新，强化城市功能，也注重通

过完善配套强化住宅区功能，优化人居环境，使居住功能同其

他城市功能相融合，并通过建设可持续的本地公共服务网络，

促进紧凑型城市的建成。具体来看，一个城市的都市再生除了

围绕都市核心区进行道路整备、街区改造、设施改造等强化城

市功能的项目展开，还注重对住宅区进行老旧改造与适老化更

新，并完善公共场所、绿地公园、防灾设施等，促使住宅区

综合功能进一步优化，最后通过建设本地交通网络与综合公共 

服务体系拉近城市与郊区的距离，促使城市紧凑化（图 12）。

表 5  日本都市再生特别区域建设情况统计

类别 东京都 三大都市圈 地方都市 总计

都市再生特别区域 / 个 46 70 22 92

经认定的都市再生项目 / 个 65 88 37 125

累计更新面积 / km² 1.2 1.697 0.389 2.086

累计建设投资额 / 亿日元 49 736 61 354 8 350 69 704

注：1 万日元约合 630 元人民币（2019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1]整理绘制

图 12  日本都市再生综合改造示例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1]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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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日本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及其周边与日本全国人口、户数、地价的变化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1]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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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示与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首次明确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要坚定不移实施“城市更新行动”[23]。城市更新不

仅有利于“补短板、扩内需、提质量、促发展”，更是满足

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有效途径。未来我国城

市更新涉及空间结构、体制机制、绿色生态、基础设施、防

灾减灾、历史文化等多方任务 [24]，而老旧住区改造和现代化

社区建设无疑是其中的实践重点。

中日两国在住宅制度等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但这

并不妨碍我国借鉴其老旧住区改造的成功经验。日本的“团

地再生与都市再生”在更新思想、实践模式、适老对策等方

面都值得我国参考。基于此，本部分首先反思中日老旧住区

改造间的差异，再结合日本经验与中国实际提出几点建议。

4.1  中日老旧住宅区更新的差异与反思
第一，建筑年龄的差距影响改造方式。日本团地再生主

要对象的建龄为 40 年左右，而我国城市老旧小区一般为 20
年，总体上破旧程度远没有日本严重。日本存在大量修缮难

度大、成本高且无法保证改造效果的老化住区，对其采取阶

段性重建为主、精细改修为辅的思路 ；而我国面对经年不长

的住宅，为了避免住宅资源浪费，适合采用配套加装、补修

等方式延长建筑寿命，并加强提供设施、服务、制度配套，

在现有基础上尽可能改善生活环境。这一点与我国目前的实

践大体一致，应加以落实与坚持。

第二，住宅权属的差异导致沟通和管理模式不同。日本

团地住宅的权属主要为都市再生机构或地方政府，业主同机

构 / 部门间的权益关系较为明确，故以多方联络会为主要沟

通形式，企业化运作为主要管理模式 ；而我国只有产权为集

体的公房与之相似，更多的城市住宅属于独立住宅，权属相

对分散，有些甚至处于产权不明的状态，这就导致原本就分

散的改造意愿更加复杂，加上在公共成本分摊、基础设施共

享、空间占用等细节问题，都对沟通管理造成极大难题。

第三，对适老化需求的重视程度不同。日本深度老龄化

的社会特征直接导致其老旧住宅更新对适老化目标的极度重

视，在“一户建”住区的更新上尤其突出；而我国现阶段的

老旧住区更新是以盘活城市存量土地资源、提升居住质量与

综合效益为主，老龄化对策虽然是议项之一，但各项建设仍

处于起步阶段。事实上我国城市中诸多老旧小区内缺乏适老

化设施和服务，多数住区基本无法获取看护、医疗等养老资

源，主要依靠子女关照、邻里帮扶，生活采购依附于公共集

市或临近商业街区。

此外，现阶段我国消除城中村和郊区平房的改造，同日

本城市一户建型团地住宅的综合更新存在阶段性差异。我国

总体上对平房的改造仍处于大规模动迁阶段，加之目前老旧

住区改造主要聚焦在城区的低层公寓型住宅上，对郊区住宅

综合更新的总体关注不足。未来从国家层面逐步开展郊外现

代化住区改造的进程，借鉴日本户建住区改造思路，以适老

化对策、活力激发策略为核心，完善并增强郊外平房住区的

功能，最终促进城市发展结构的转变，势必会成为下一阶段

我国老旧住区改造的重点方向。

4.2  对我国老旧住区改造的建议
日本经验与中日实践差异显示，我国老旧住区改造应首

先紧扣“精细改修 + 完善配套 + 适老优化”这一本质思路，

分阶段借鉴日本公寓住区的质量提升模式和户建住区的活力

激发思路，从制度层、实践层、发展层角度出发，使我国老

旧住宅区改造真正富有成效。

第一，加强综合制度建设。（1）创建城市更新总体制度：

未来应完善并整合城市更新相关的各项制度，创建国家层面

的总体制度框架，使城市更新的制度依据更加明确和集中，

以减少住区改造及其他领域更新实践中存在的争议；（2）完

善住房制度与住区改造制度 ：一是站在体系支撑角度，完善

住房市场体系，加强住房与保障体系的建设 ；二是从解决现

实需求、提升住房品质的角度出发，优化住房建设与施工的

标准规范，提高住房设计和建造水平；（3）创建多主体参与

的沟通管理制度：要求有关部门始终围绕群众的需求与意见，

探索长期稳固的多方交流机制，化解权属与沟通难题，避免

“改造更添麻烦”；（4）健全面向老龄人口的长期化社区服

务制度 ：未来应深入考查老龄人口的现实需求，建立健全社

区养老及综合服务制度。总体上，致力于从“缺什么，补什

么；坏什么，修什么”的短期补足逐步过渡到面向长期需求

的现代化优质社区建设。

第二，强调改造实践的细化与灵活化。一是进行老旧小

区的分类和区内住栋的分类，推行差异化改造。根据住区的

改造成本高低、改造需求多寡、改造难度大小，分类别进行

不同力度、不同种类的更新，杜绝“指标决定实际”。二是

允许住区内改造的时间差和区域差，沟通好的住栋可以先行

改造以起到带动效果，各栋改造可以根据现实需求变动，打

破统一标准、统一形式。此外，分区规划、分栋推进还不够，

老旧小区改造要力求分户落实，在此过程中可依靠我国居委

会“多会合一”的特点，代替诸如日本业主协会、地方住民

团体、再生交流会等多种作用，强化居委会职能势必有助于

提升改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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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推动老旧住区改造向综合化发展，最终融入城市

更新整体。老旧住区改造将是我国步入高质量城市更新发展

阶段的切入点，未来改造不能仅依靠“模块化”的物质更新，

还要推进住区内外面向综合发展需求的制度完善与实践细

化，并将“住宅区 + 周边地域”看作一个整体，采取针对街

道、绿色空间、公共设施等的多种综合更新举措，构建人本

化、生态化、网络化的服务与发展体系，促进住区向环境优

美、高现代化水平、多世代和谐共存、活力焕发的多功能社

区转变，真正做到老旧住区更新的提质增效和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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